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天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黄平

住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通讯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收购人名称：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通讯地址：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以下简称“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包括

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地产”、“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舜

元地产的股份。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经舜元地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

由于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摘要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舜元地产、

Ｓ＊ＳＴ

天发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收购人 指 黄平以及一致行动人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晨光稀土 指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全南新资源 指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奥利斯特 指 赣州奥利斯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步莱铽 指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格瑞特 指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腾远钴业 指 赣州腾远钴业有限公司

赣州银行 指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南信用社 指 全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包钢稀土 指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虔盛创投 指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一致行动人

／

沃本新材 指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红石创投 指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伟创富通 指 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宏腾投资 指 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指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

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

交易、本次收购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与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资产置换，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

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超出拟置出

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拟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拟注入资产、拟置入资产、拟购买资

产

指 本次交易拟整体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即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 （包括或有负债）与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

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的合称

《资产置换协议》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产置

换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指交易各方完成交割之当日， 该日期由交易各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之后另行协商确定

损益归属期 指

自基准日

＜

不含当日

＞

起至交易交割日

＜

含交易交割日当日

＞

止的期间；但是在实际计算

该期间的损益归属时，系指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前一个

月最后一日止的期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荆州中院 指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磊会计师 指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股改 指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１２

年股改、股改方案 指

上市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３

股，同时非流通股股东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以流通股股本

１５４

，

６６８

，

８００

股为基数，

按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０．５

股送股，合计送出

７

，

７３３

，

４４０

股。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摘要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舜元地产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即黄平、沃本新材、红石创投、包钢稀土、虔盛创投、伟创富通、

赵平华、宏腾投资、黄建荣、王为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舜元地产以截至评估基准日

合法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黄平、沃本新材、红石创投、包钢稀土、虔盛创

投、伟创富通、赵平华、宏腾投资、黄建荣、王为所合计持有晨光稀土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等值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

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舜元地产向黄平、沃本新材、红石创投、包钢稀土、虔盛创投、伟创富通、赵平华、宏

腾投资、黄建荣、王为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权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待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

，

８２７．１２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４６．３１％

，其中黄平持有上市公司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４１．９８％

。

本次交易的收购人为晨光稀土的实际控制人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

一、收购人黄平情况

（一）黄平基本情况

姓名 黄平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６０７０１××××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３

年创立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五年一直担任晨光稀土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整体

战略规划及企业经营等工作。

（三）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持有晨光稀土

５８．２５％

的股权外，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１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 ４３．２８％

投资 控股

２

江西赣州银座村镇银行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金融 参股

（四）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黄平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情况

（一）沃本新材基本情况

名称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平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２４２１０００２５１３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６０７２４５５８４６２０７９

组织机构代码号码

５５８４６２０７－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７－８３８７４６１

联系人 刘明福

（二）沃本新材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摘要签署日，沃本新材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身份证 公司任职 认缴出资额 比例

黄 平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６０７０１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董事长、总经理

１５１．４３ ４３．２８％

刘明福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８１０１３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董事、财务总监

１４．００ ４．００％

李雅民

３６２１２２１９７００４１７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上犹金属事业部总经理

１４．００ ４．００％

孙 薇

３２１１０２１９８１０９２４ＸＸＸ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期间曾任晨光稀土董事，

现任晨光稀土顾问

１４．００ ４．００％

罗恩桂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９１１１５ＸＸＸＸ

步莱铽总经理

１０．９２ ３．１２％

刘君华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６０１１５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董事、副总经理

１０．９２ ３．１２％

黄建荣

３６０１０３１９６６１２０１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总经理

１０．９２ ３．１２％

钟庆华

４２２４２９１９６９０９１９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０．９２ ３．１２％

陈 燕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２０５１５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副总经理

１０．５０ ３．００％

赖心兰

３６２１２５１９６４０５１５ＸＸＸＸ

上犹金属事业部生产部部长

１０．４３ ２．９８％

魏海辉

３６２１２９１９７７１０３０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销售部经理

７．２８ ２．０８％

罗梅珍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６０９０６ＸＸＸＸ

腾远钴业副总经理

７．００ ２．００％

李一逊

３６２１２３１９５００７２４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副总经理

７．００ ２．００％

黄小玲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３０３０８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采购部经理

７．００ ２．００％

黄 敏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８１２０２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采购部职员

５．８８ １．６８％

谭丽华

３６２１３０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财务经理

５．４３ １．５５％

黄正荣

３６２５０１１９７１１０２０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沉淀焙烧车间主任

５．４３ １．５５％

樊佐军

５１０６２３１９７３１０２８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综合车间主任

５．４３ １．５５％

张虎军

６１２３２３１９７８０８２６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生产部长

５．４３ １．５５％

邱小玉

３６２１２４１９７６１１０３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财务部经理

５．４３ １．５５％

刘玲娟

３６２１２１１９６５０６１０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证券事务代表

５．４３ １．５５％

张小军

３６０４０３１９６２１０１７ＸＸＸＸ

全南新资源副总经理

５．４３ １．５５％

刘烈忠

３６２１２６１９７５０７０２ＸＸＸＸ

上犹金属事业部物控部主任

５．４３ １．５５％

王承贵

３６２１２５１９６８１１１６ＸＸＸＸ

上犹金属事业部维修部长

５．４３ １．５５％

汪和平

３６０１１１１９６８１２０５ＸＸＸＸ

步莱铽总经理助理

５．４３ １．５５％

王英佩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１０７２９ＸＸＸＸ

晨光稀土人力资源部经理

３．５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黄平，其情况详见本节“收购人黄平情况”

（三）公司简要财务报表

公司从成立至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４９．３７ ３４９．４５

总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４９．３７ ３４９．４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０．０８ －０．５５

利润总额

－０．０８ ０．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０．０８ －０．５５

（四）沃本新材的主要业务及下属企业

沃本新材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成立以来，除参股晨光稀土外，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五）沃本新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居

留权

黄 平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６０７０１ＸＸＸＸ

董事长 中国 赣州 无

刘明福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８１０１３ＸＸＸＸ

董事 中国 赣州 无

刘君华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７６０１１５ＸＸＸＸ

董事 中国 赣州 无

罗恩桂

３６２４２６１９６９１１１５ＸＸＸＸ

监事 中国 赣州 无

李雅民

３６２１２２１９７００４１７ＸＸＸＸ

经理 中国 赣州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最近五年所受的处罚和仲裁的情况

黄平已出具承诺，最近五年内，黄平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根据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已出具承诺，沃本新材自成立以来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黄平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沃本新材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五、一致行动情况说明

黄平、沃本新材均为晨光稀土的股东，共计持有晨光稀土

６４．２５％

的股权。 黄平同时持有沃本新材

４３．２８％

股

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的规定，“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股关系”的，如无相反证据，应当认定为

一致行动人。

因此，本次收购中，黄平与沃本新材构成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背景和目的

一、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晨光稀土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组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晨光稀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权委托黄平与舜元地产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方进行谈判并签署合作意向书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意向

书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上市公司及其第一大股东舜元投资与晨光稀土及其实际控制人黄平先

生，签订了《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意向书》。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黄平出具了《关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交易之同意函》。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沃本新材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之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与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华、伟创富通、黄

建荣、王为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签署了《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

＜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

＞

的议案》等议案。 关联董事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回避了表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黄鼎业、潘飞、顾锋出具了《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作出了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股改方案。

２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并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义务。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交易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收购背景和目的

（一）收购背景

１

、 上市公司已破产重整，并暂停上市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严重匮乏，大量银行债务逾期，主要经营资产已被抵押，生产经营处于停顿

状态，累计亏损数额巨大且已资不抵债。 因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三年连续亏损，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交易。

上市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致使债权人荆州市商业银行向荆州中院提起破产重整申请。荆州中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达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７

】鄂荆中民破字第

１３

号，裁定对上市公司进行重整，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

管理人。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荆州中院以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７

】鄂荆中民破字第

１３－５

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公司进入

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荆州中院下达了【

２００７

】鄂荆中民破字第

１３－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

通过实施破产重整程序，公司债务得以处置，有效减轻上市公司财务负担和经营压力，为上市公司进行后续

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扫清了障碍。

２

、上市公司业务增长出现波动

为恢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上市公司以现金收购长兴萧然

７０％

股权， 公司主业逐步向房地产开发

转型，并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连续盈利，为恢复上市创造条件。

２００９

年底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从抑制投资投机需求、增加供给、加强监管等

方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控。随着调控措施的实施，房地产市场出现降温。短期内，调控政策基本

没有松动的可能性，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的市场形势不容乐观。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尽早结束暂停上市状态，实现恢复上市，为股东提供回报。

３

、国家对赣南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国务院下发国发【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苏区振兴意见》”），其中将赣南地区明确定位为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稀土、钨

稀有金属产业基地，积极推动优势矿产业发展。

《苏区振兴意见》同时指出，应发挥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作用，加大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研发力度，促进稀土、

钨等精深加工，发展高端稀土、钨新材料和应用产业，加快制造业集聚，建设全国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将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列为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重点区域，加大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等中央财政资金

的支持力度。支持赣州建设稀土产业基地和稀土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扶持政策。 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提升稀土开采、冶炼和应用技术水平，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 按

照国家稀土产业总体布局，充分考虑资源地利益，在赣州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国家稀土、钨矿产品生产计划指

标向赣州倾斜。 研究支持建设南方离子型稀土与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大国家对稀土、钨关键技术攻关的支

持力度。 支持赣州建设南方离子型稀土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研究论证建立稀有金属期货交易中心。

因此，晨光稀土站在国家资源战略的高度，把握赣南地区的战略发展机遇，立足于其主营业务的核心优势，借

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４

、晨光稀土业务快速发展的战略背景

稀土是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和战略性资源，在光学、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结构陶瓷、

生物医疗、磁性材料、电学、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等高技术领域广泛应用，多个大国先后建立了稀土的战略储备。

经过多年的发展，晨光稀土已成为一家专业生产各种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混合稀土金属、稀土合金及磁性

材料系列产品的稀土配套产业企业，拥有集稀土“分离、冶炼、应用、回收”为一体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各

环节相互联系、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晨光稀土一贯重视对技

术研发、生产工艺的投入。经过多年积累和多次技术改造，晨光稀土在稀土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冶炼、磁性材料、

节能永磁电机、废料回收综合利用等各环节，均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工艺优势。

为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晨光稀土将顺应国家稀土产业政策的方向，充分利用南

北方稀土资源的供应保障优势，不断提升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冶炼、稀土金属应用、废料回收综合利用的核心环

节技术和工艺水平，以永磁磁钢及节能电机等稀土深加工产品为纽带，做精做强稀土行业完整产业链，建成为国

内领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全系列稀土产品生产商。因此，晨光稀土需要利用资本平台，抓住稀土行业发展的

有利时机，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业务发展，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实现公司业务转型，充实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对舜元地产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置出舜元地产原有的

房地产开发经营资产，注入盈利能力强的稀土分离冶炼及综合利用类资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舜元地产将转变为

一家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稀土金属冶炼加工业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中小

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障。

三、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股份的增持、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黄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计划。

根据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并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为：

１

、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晨光稀

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超出拟置出

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上述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采用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

基准日，舜元地产整体评估价值为

２２

，

１１１．１７

万元，扣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本次拟置出资产的价值为

２１

，

５５９．４３

万元。 拟注入资产按资产评估值作价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拟置出资产与拟注入资产的差额为

３１２

，

４４０．５７

万

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发行股份总量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向包钢稀土发行

７

，

６０５．４６

万股，向沃本新材发行

４

，

９３３．２７

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

３

，

６５０．６２

万股，向宏

腾投资发行

２

，

４６６．６４

万股，向赵平华发行

１

，

９３２．２０

万股，向伟创富通发行

１

，

６４４．４２

万股，向黄建荣发行

１

，

０６８．８８

万

股，向王为发行

７４８．２１

万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舜元地产将拥有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权，主营业务将由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转变为稀土氧化

物分离、稀土金属（含稀土合金）冶炼、应用以及稀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业务。

（二）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收购是由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以其持有的晨光稀土股权认购舜元地产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导致

的。 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以其持有的晨光稀土股份认购舜元地产

５２

，

８２７．１２

万股股份，占交易完成后的

持股比例为

４６．３１％

。

二、收购人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黄平及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舜元地产

５２

，

８２７．１２

万股，占舜元地产总股本的

４６．３１％

，成为舜元地产的控股股东。

（一）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假定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股份数量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上市

公司股改方案新增流通股

４

，

６４０．０６

万股）：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流通股

１０

，

９８０．６９ ３４．４６％ ９３

，

２０１．８９ ８１．７０％

无限售流通股

２０

，

８８０．２９ ６５．５４％ ２０

，

８８０．２９ １８．３０％

总股本

３１

，

８６０．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０８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

备注：上述交易前股本结构是基于

２０１２

年股改已实施的假设之上。

（二）本次收购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变化

本次收购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变化情况如下（假定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股份数量

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上市公司股改方案新增流通股

４

，

６４０．０６

万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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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天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通讯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舜元地产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地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

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舜元地产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新股是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一部分，因

此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生效条件的成就，包括：

（

１

）本次交易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义务。

（

２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３

）晨光稀土股东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交易触发了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需取得中国

证监会对其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舜元地产、

Ｓ＊ＳＴ

天发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晨光稀土 指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全南新资源 指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奥利斯特 指 赣州奥利斯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步莱铽 指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格瑞特 指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腾远钴业 指 赣州腾远钴业有限公司

包钢稀土 指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虔盛创投 指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沃本新材 指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红石创投 指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伟创富通 指 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宏腾投资 指 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指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

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

易、本次收购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资产置换， 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

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超出拟置出

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拟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拟注入资产、拟置入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本次交易拟整体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即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黄平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的合称

《资产置换协议》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产置

换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指交易各方完成交割之当日，该日期由交易各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之后另行协商确定

损益归属期 指

自基准日

＜

不含当日

＞

起至交易交割日

＜

含交易交割日当日

＞

止的期间；但是在实际计算

该期间的损益归属时，系指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前一个

月最后一日止的期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磊会计师 指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股改 指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１２

年股改、股改方案 指

上市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３

股， 同时非流通股股东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以流通股股本

１５４

，

６６８

，

８００

股为基

数，按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０．５

股送股，合计送出

７

，

７３３

，

４４０

股。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赣州高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 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３７６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５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０２２６６－８０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２２７７

联系人： 袁小剑

（二）出资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红石创投的合伙人出资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际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永矿股权投资中心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浙江汇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

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６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杭州永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天津赛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杭州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劳苑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吴蔚

２

，

８２０．００ ２

，

２５６．００ ５．６４％

赣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

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１．７０％

卓星煜

６８０．００ ５４４．００ １．３６％

上海国声钢铁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 １．３０％

赣州高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浙江美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涂师红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李兆年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职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王晓滨 女

３５０２０３１９６６１１０３＊＊＊＊

中国 厦门市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人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一部分。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加其在舜元地产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是由于舜元地产重大资产重组中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引起的。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

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

等值资产置换，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上市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本次交易完成后，

舜元地产将由原来的房地产开发转变为一家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稀土金属冶炼加工业上市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实现公司业务转型，充实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上市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舜元地产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舜元地产任何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舜元地产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持股比

例

９．０１％

。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注

数量（万股） 比例（

％

） 数量（万股） 比例（

％

）

舜元投资

７

，

０７４．８３ ２５．９９％ ６

，

６０９．３５ ５．７９％

金马控股

２

，

５６０．００ ９．４０％ ２

，

３９１．５７ ２．１０％

荆州国资委

２

，

０１９．２０ ７．４２％ １

，

８８６．３５ １．６５％

小河物流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９３．４２ ０．０８％

黄平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４１．９８％

红石创投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９．０１％

包钢稀土

７

，

６０５．４６ ６．６７％

沃本新材

４

，

９３３．２７ ４．３２％

虔盛创投

３

，

６５０．６２ ３．２０％

宏腾投资

２

，

４６６．６４ ２．１６％

赵平华

１

，

９３２．２０ １．６９％

伟创富通

１

，

６４４．４２ １．４４％

黄建荣

１

，

０６８．８８ ０．９４％

王为

７４８．２１ ０．６６％

其他流通股

１５

，

４６６．８８ ５６．８２％ ２０

，

８８０．２９ １８．３０％

合计

２７

，

２２０．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０８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中，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合计持有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

４６．３１％

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１

、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晨光稀

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超出拟置出

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上述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二）置入与置出资产估值及作价情况

根据中磊会计师出具【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３２５

号《审计报告》和东洲评估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６１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舜元地产母公司账面净资产为

１６

，

４８４．９１

万

元，评估价值为

２２

，

１１１．１７

万元，扣除货币现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本次拟置出资产的价值为

２１

，

５５９．４３

万元。经交

易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１

，

５５９．４３

万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２

】

４８２３

号 《审计报告》 和东洲评估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本次拟注入资产母公司报表账面净资产为

５７

，

３０４．９９

万元，本次拟注入资产评估价值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交易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

格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与舜元地产拟置出资产价

值之间的差额部分。

１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发

行

Ａ

股股票。

２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上市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被深交所暂停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以上市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４．４４５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到拟与本次重组同步进行的股改过程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因素

后，最终确定为

３．８０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除

２０１２

年股改以外，舜元地产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３

、发行数量

本次拟注入资产、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

估值确定，根据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发行价格计算，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８２

，

２２１．２０

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

４７

，

８９３．８５

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

１０

，

２７７．６５

万股，向包钢稀土发行

７

，

６０５．４６

万股，向沃本新材

发行

４

，

９３３．２７

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

３

，

６５０．６２

万股，向宏腾投资发行

２

，

４６６．６４

万股，向赵平华发行

１

，

９３２．２０

万股，向

伟创富通发行

１

，

６４４．４２

万股，向黄建荣发行

１

，

０６８．８８

万股，向王为发行

７４８．２１

万股。

４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根据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

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晨光稀土除黄平、沃本新材以外的其余八名股东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并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

资、赵平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签署了《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之资产置换协议》。

《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舜元地产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本次交易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包括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与拟置出资产等值的晨光稀土相应的股份。

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的具体明细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舜元地产以拟置出资产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拟注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黄平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与资产置换同时，舜元地产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晨光稀土全体股

东持有的晨光稀土剩余股份。

（三）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拟置出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

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或承担。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 晨光稀土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

由舜元地产享有， 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按其对晨光稀土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 双方约

定，在损益归属期间对晨光稀土不实施分红。

双方认可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

（四）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６１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舜元地产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舜元地产全部资产和负债的评估值扣除货币现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后的价格为准。

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为晨光稀土一定比例的股份， 该比例以舜元地产评估报告和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按以下计算公式确定：

比例

＝

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

拟注入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拟注入资产评估值

× １００％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６１８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舜元地产全部资产和负债截至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２２

，

１１１．１７

万元，扣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后，拟置出资产的价值为

２１

，

５５９．４３

万元。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９４２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注入资产截至基准日的评估值

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据此，双方同意并确认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３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据此计算，在本次资产置换

中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应向上市公司置入晨光稀土

６．４５％

的股份。

（五）人员安排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与拟置出资产相关、并与舜元地产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将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接收，具体范围由舜元地产与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协商确定。

与用于置换的拟注入资产相关的晨光稀土的人员现有劳动关系主体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化（根据法律、法

规及舜元地产和晨光稀土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调整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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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天发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通讯地址：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路

８３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舜元地产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地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

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舜元地产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新股是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一部分，因

此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生效条件的成就，包括：

（

１

）本次交易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豁免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义务。

（

２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３

）晨光稀土股东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因本次交易触发了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需取得中国

证监会对其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舜元地产、

Ｓ＊ＳＴ

天发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０

晨光稀土 指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全南新资源 指 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奥利斯特 指 赣州奥利斯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步莱铽 指 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格瑞特 指 赣州格瑞特永磁科技有限公司

腾远钴业 指 赣州腾远钴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包钢稀土 指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虔盛创投 指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沃本新材 指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红石创投 指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伟创富通 指 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宏腾投资 指 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指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

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

易、本次收购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资产置换， 置换差额部分由上市公

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超出拟置出

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拟置出资产 指 上市公司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拟注入资产、拟置入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本次交易拟整体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即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除货币资金

５

，

５１７

，

３７４．８２

元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与

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黄平

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损益归属期 指

自基准日

＜

不含当日

＞

起至交易交割日

＜

含交易交割日当日

＞

止的期间；但是在实际计算

该期间的损益归属时，系指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前一个

月最后一日止的期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磊会计师 指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股改 指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１２

年股改、股改方案 指

上市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３

股， 同时非流通股股东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以流通股股本

１５４

，

６６８

，

８００

股为基

数，按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０．５

股送股，合计送出

７

，

７３３

，

４４０

股。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交割日 指

指交易各方完成交割之当日，该日期由交易各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之后另行协商确定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的合称

《资产置换协议》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产置

换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

注册资本

２４２

，

２０４．４０

万元

注册住所 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０８

税务登记号码

５０２４０７０１４６３６２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０１４６３６２－２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稀土精矿，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生产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与

销售；出口本企业生产的稀土产品、充电电池、五金化工产品（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除外）；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生产、销售冶金、化工产品（专营除外），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建筑安装、修理（除专营）；铁

精粉的生产与销售；铌精矿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法律、新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通讯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路

８３

号

邮政编码

０１４０３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２－２２０７５２５

联系传真

０４７２－２２０７７８８

联系人 张日辉

（二）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包钢稀土的股权结构为：

(

下转

B40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8

2012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六

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九月


